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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1、路線勘測變更計畫 

壹、申請書 

申請案由 (海底電纜或管道名稱)       路線勘測變更 

1.所有人 

 

姓名或名稱  

國籍  身分證明文件

編號 

 

住(居)所/主事

務所地址 

 

代表人  

聯絡人 
 聯絡電話  

傳真  

2.代理人 姓名或名稱  

國籍  身分證明文件

編號 

 

住(居)所/主事

務所地址 

 

代表人  

聯絡人 
 聯絡電話  

傳真  

3.變更單位 名稱  

國籍  

住(居)所/主事

務所地址 

 

代表人  

聯絡人 
 聯絡電話  

傳真  

4.原核准勘測範
圍概述 
(WGS-84) 

 

5.預定變更範圍
概述 
(WGS-84) 

 

6.預定變更時間  

7.附繳資料 

(1)內政部核准勘測文號： 

  年  月  日台內地字第      號 

(2)其他：  

填寫說明： 

一、第 3欄變更單位有多家時，應另於變更計畫書敘明其分工情形。 
二、第 7欄附繳資料，依實際情形填寫。 
三、計畫書及其附件，除路線圖及中華民國海軍水道圖(正本)外，原則採用Ａ4

紙雙面列載，表格不夠填載時，可自行擴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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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勘測變更計畫書 

一、計畫概述 

簡要說明計畫概要、所有人及勘測單位的背景、勘測變更

目的及分工情形等。 

※所有人為外國人者，應經由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、辦

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轉請外交部函轉主管機關辦理之。

但所有人在中華民國設有分支或代理機構者，得由該分支或代

理機構，取得所有人授權書，逕向主管機關申請。所有人提出

之文件係外文者，應檢具中文譯本，並應經中華民國駐外使領

館、代表處、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。 

二、勘測變更地理區域 

以 WGS-84經緯度坐標說明勘測範圍，並繪製簡圖，以適當

比例尺而足資表示全部勘測地理區域之圖說，標明勘測範圍及

範圍內之漁業權區及相關漁業或環境敏感地區之位置(需註明比

例尺)。另需檢附下列資料： 

1、臺灣地區登陸點位置應以比例尺 1/5000以上之地形圖或像

片基本圖標註。 

2、登陸點至中華民國領海外界線以內區域，以最大比例尺之中

華民國海軍水道圖(正本)標示勘測範圍及轉折點坐標。 

3、以可涵蓋全部範圍之中華民國海軍水道圖(正本)標註勘測變

更範圍。 

※申請路線勘測，其勘測寬度於中華民國鄰接區外界線向陸側之

海域，以 0.5 浬為限；於中華民國鄰接區外者，以 5 浬為限。

但有特殊情形，得於計畫書敘明理由。 

三、勘測變更期間、內容、方法及設備 

(一)勘測變更範圍如包含海陸域，應分別敘明之。 

(二)依據勘測變更項目分別敘明勘測設備(包含儀器及規格)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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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(包含平面與高程控制，以及預期成果精度)及預定工

期。 

(三)水深測量作業應滿足 IHO S-44第 5版海洋測量標準，深

度以當地約最低低潮位面為基準。 

※勘測變更程序及方法應符合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。 

※勘測變更作業進行中應予適當記錄。 

※於臺灣鄰近海域進行勘測作業時，應作好日夜間各種清楚標識

設施，以免影響航行安全及漁船作業。 

四、勘測變更作業船舶 

(一)船舶名稱、國籍及船舶號碼 

有關船舶號碼，外國船舶應載明國際海事組織編號

(IMO No.)；中華民國船舶應載明國際海事組織編號(IMO 

No.)、船舶號數(Official No.)或小船編號。 

※於中華民國鄰接區內，使用非中華民國籍船舶進行勘測

作業，應敘明理由，並檢附勘測資料保密切結書。 

※若有租用漁船或遊憩船等從事近海勘測或戒護工作者，

應於出港 7 天前檢附主管機關核定證明文件及該管船隻

主管機關同意文件，併同人員出港登記表及人員名冊，向

進出港所在地之安檢所、站報驗。 

※勘測作業進行前 48小時，應將時間表及位置提供給各地

漁業及海岸電台，請其轉知於該海域作業之船隻。 

(二)船舶規格、通訊方式、裝備及照片 

敘明船舶噸位、類型、級別、通訊方式、主要裝備及性

能等，並應檢附可供識別船舶全身及船名之彩色照片，左右

舷各 1張。 

(三)船員及工作人員資料(請依下表分別填列船員及工作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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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，如有不同作業船舶，應分開填列) 

 
船員及工作人員名冊 

工作期間：自   年  月   日至  年   月  日止 

職 稱 姓 名 性別  出生年月日 國籍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編 號 住址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計 員      

 

五、緊急應變計畫 

說明勘測作業進行中，倘發生意外災害事故時之緊急應變程

序。 

六、其他 

 

 

附件 

附件 1：內政部核准勘測函。 

附件 2：勘測變更範圍之數值資料(純文字、SHP或 KML檔)。 

附件 3：中華民國海軍水道圖(正本)(圖幅編號)。 

附件○：(視實際情形敘明檢附) 

  

 

  




